
附件1

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
（2024年度）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 湟源县纪委监委 主管部门 湟源县

部门职能概述

1.负责党的纪律检查工作。2.依照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履行监督、执纪、问责职责。3负责全县监察工
作。4.依照法律规定履行监督、调查、处置职责。5.负责组织协调全县全面从严治党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
败宣传教育工作。6.负责综合分析全县全面从严治党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，对纪检监察工作理
论及实践问题进行调查研究；参与起草制定相关制度和规范性文件。7负责组织协调全县反腐败追逃追赃和
防逃工作、督促有关单位做好相关工作。8.根据干部管理权限，负责全县纪检监察系统领导班子建设、干部
队伍建设和组织建设的综合规划、制度建设和业务指导；会同有关方面做好县纪委监委派驻机构、各乡镇
（街道）纪（工）委领导班子建设有关工作；组织和指导纪检监察系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等。9.配合县委巡
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巡察工作；做好巡察整改情况的日常督查督办工作。10.完成县委、市纪委市监委
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年度整体
绩效目标

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，忠诚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职责，围绕现代化建设大局发挥监督保障执行、促进完善发展作
用，不断实现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，自觉强化纪检监察机关规范化、法治化、正规化建设。

核心职能
年度绩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数量指标

指标1： 立案数 ≥25

指标2： 转办各类信访举报 ≥40

质量指标

指标1： 处置问题线索率 100%

指标2： 立案办结率 ≥80%

指标3： 信访举报转办率 100%

时效指标 指标1： 立案案件办结时限 ≦6个月

效益指标
社会效益

指标

指标1：
纪检监察干部监督
执纪问责能力和水

平

较上年提升50%以上

指标2：
基层纪检监察办案
装备经费保障水平

较上年提升50%以上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指标1： 群众满意度 ≧90%

职能2：配合县委巡察工
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巡察

工作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指标1： 巡察频次 ≥2次

指标2： 完成巡察报告数量 ≥2个

质量指标 指标1： 巡察覆盖率 ≥90%

时效指标

指标1：
年度巡察任务按时

完成率
≥90%

指标2：
全面从严治党、作
风建设水平及政治
生态建设水平

较上年提升50%以上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
满意度指标

指标1： 群众满意度 ≧90%


